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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中高校字〔2025〕1 号

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
关于印发《师生专业技能大赛管理办法

（2025 修订版）》的通知

各部门：

《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师生专业技能大赛管理办法

（2025 修订版）》已经学校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

贯彻落实。

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

2025 年 1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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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
师生专业技能大赛管理办法（2025 修订版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鼓励师生积极参加校内外各级各类专业技能大

赛，保证技能大赛管理制度化、规范化和常态化。结合学校实际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专业技能大赛是指由各级行政主管部

门、行业、学会（协会）或者学校主办，针对某一专业领域的各

级各类技能大赛，以及英语、数学、体育、信息技术等公共类课

程相关比赛，不包括文体艺术类、创新创业类等比赛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的专业技能大赛是指经过学校批准参加

的大赛。赛前未经申请备案的，不予认定奖励。

第二章 大赛等级认定

第四条 专业技能大赛分为世界级、国家级、省级、学会级、

校级 5 个等级。

1.世界级

教育部等部门主办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；世

界职业技能大赛。

2.国家级

A 类：教育部等部门主办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排位赛；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主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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赛。

B 类：教育部等部门主办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争夺赛；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认定的全国行业一类职业技能大赛；教育部、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、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、国家中医药管理

局等国家部委主办的其他全国性专业技能大赛决赛。

3.省级

A 类：山东省教育厅等部门主办的山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；
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部门主办的山东省职业技能大

赛。

B 类：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决赛；全

国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（中医药、卫生、食品药品等）、

全国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的全国性技能大赛。

C 类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认定的全国行业二类职业技能竞

赛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认定的全国行业一类职业技能大赛省

赛选拔赛；山东省“技能兴鲁”职业技能大赛一类竞赛；教育部、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、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、国家中医药管理

局等国家部委主办的其他全国性专业技能大赛省赛选拔赛；山东

省教育厅、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、山东省中医药管理局、山东

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主办的其他省级技能大赛。

4.学会级

A 类：国家级学会（协会）主办其他全国性职业技能大赛；教

育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、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、国家中医

药管理局等国家部委直属单位主办的其他全国性专业技能大赛；



- 4 -

全国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各分委会、全国高等学校教学

指导委员会各分委会主办的全国性技能大赛。

B 类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认定的全国行业二类职业技能大

赛省赛选拔赛；山东省“技能兴鲁”职业技能大赛二类竞赛；一

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区域选拔赛；山东省

科学技术协会等举办的山东省大学生科技节相关专业技能大赛；

山东省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的技能大赛。

C 类：各级学会（协会）主办的其他省级技能大赛；烟台市职

业技能大赛。

5.校级

烟台市各行政部门、学会（协会）主办的“技能兴烟”行业

职业技能竞赛等各类市级技能竞赛；学校主办的全校性专业技能

大赛决赛。

第五条 大赛有多个部门联合主办的，依据第一主办单位核

定等级；对于各类学（协）会主办的不限制参赛人数的比赛，大

赛级别视同校级专业技能大赛；大赛等级认定参照上述标准，由

教务处负责核定，提交教学指导委员会审定。

第三章 组织与管理

第六条 各级各类专业技能大赛在赛前由系部填写《山东中

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师生专业技能大赛申报表》进行申报，学校审

批并报教务处备案，系部具体组织落实，实行目标管理。

第七条 学校成立专业技能大赛领导小组，校长担任领导小

组组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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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专业技能大赛活动归口教务处管理。教务处具体负

责各级各类技能大赛全过程的组织、管理、协调等工作。制定学

校每学年大赛活动的总体方案，研究和调整大赛的内容和组织方

法。

第九条 各系部具体负责大赛活动的组织实施工作，具体内

容包括：

1.负责技能大赛项目的设计、技术文件的制订、参赛人员的

组织及项目的实施；

2.制定学期训练和比赛计划，保证师生技能大赛有广泛的参

与度，同一老师连续多年参加同一赛项，获奖名次若无提升，将

不再奖励；

3.收集相关专业的技能比赛资料、信息，建立本专业的大赛

信息库；

4.加强大赛指导教师队伍建设，组建一支由专任教师、兼职

教师组成的责任心强、业务水平高、相对稳定的技能大赛教师队

伍；

5.负责各项比赛的全程管理，做好指导教师安排、过程质量

管理、优秀选手选拔、赛前报名辅导、比赛组织等工作；

6.承办或协助组织各类师生技能大赛活动；

7.负责本部门技能大赛档案整理、数据统计及上报工作。

第四章 经费与奖励

第十条 学校设立师生专业技能大赛专项经费。主要用于比

赛活动的组织、训练、参赛以及表彰奖励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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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学生参加各级各类大赛获奖情况可作为学生评优

评先的重要依据，就业时向用人单位优先推荐。

第十二条 大赛获奖结果将作为参赛教师及指导教师年度考

核、职称晋升的重要依据。指导教师指导学生参加省级以上专业

技能大赛训练，按照指导时间、次数，记入学生专业技能大赛培

训工作量。

第十三条 学校对在省级以上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参赛团

队/教师/学生以及指导教师团队分别进行奖励，奖励标准见表 1。

表 1 技能大赛奖励标准（单位：元）

类别
获奖级别

一等奖/金奖 二等奖/银奖 三等奖/铜奖 优胜奖

世界级 60000 50000 40000 30000

国家级
A 20000 15000 10000

B 10000 8500 7000

省级

A 7000 6000 5000

B 5000 4000 3000

C 3000 2000 1000

第十四条 师生参加各级各类大赛所获奖项的奖状、证书、

文件等，由各系部报教务处登记，并复印存档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，原《师生专业技能大

赛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同时废止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办公室 2025 年 1 月 10 日印发


